电子工程学院
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发挥学生潜能和专长、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院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类招生学生分流转专业实施办法（试行）》（西电教〔2021〕20号）文件精神及有关安排，结合电子工程学院具体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基本原则
1.尊重转入、转出学生的自主选择权。
2.公平、公正、公开、规范有序。
第二条 转入基本条件
1.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素质良好。
2.学生在校期间无违纪处分记录，须由原学院提供盖章证明。
3.学生沟通能力强，学习态度积极，对拟转入专业有一定了解，对未来专业学习有较明确的规划。
4.学生成绩突出，必修课无挂科记录，在原专业必修课加权平均分应在80分以上。拟转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原专业必修课加权平均分排名应在前20%，拟转入信息对抗技术、电磁场与无线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学生原专业必修课加权平均分应在前30%。
5.符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规定的2023级本科生。 
第三条 考核办法
1.考核形式为面试，学院成立转专业专项小组，完成转专业考核工作。
2.专项小组根据各专业申请转入学生的前两学年主干课成绩进行初次筛选，按照比例1：1.2确定进入面试环节的学生人数。
3.专项小组根据面试名单统一组织面试考察，重点考察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在面试结束后公布拟录取名单。
注：若转专业学生所申请专业已录满，而其他专业中符合录取条件学生小于计划数，可根据学生意愿安排院内调整，调整专业时仍按照面试成绩排序。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转入学生学分认定
1.学分认定原则：进行学分认定的原课程应当符合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原课程的课程大纲应与认定后的课程相近，原课程的学分应大于等于认定后的课程学分。
2.学分认定流程：学生在通过转专业面试之后，提交个人成绩单及学分认定申请至本科教学办公室，由本科教学办公室联系各专业负责人对相关课程的课程大纲进行比对，将结果反馈与本科教学办公室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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